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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涉及变更本公司二零一九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已
失效， 并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取代。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2）H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A 股

股东；于暂停过户日前一日下午收市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H 股股东。 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9、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10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9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4,971,776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45,514,862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29,456,91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830%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5.9915%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4.291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704,276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74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2,676,052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57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11,514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7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普通决

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议案均已经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 普通决议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子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二） 特别决议议案：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修订稿）》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3、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或处理

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提取年度专项基金及确定具体分配方案；
（2）授权董事会决定《持股计划（修订稿）》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持股计划（修订

稿）》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办理已死亡持有人的继承事
宜、提前终止持股计划等事项；

（3）授权董事会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或缩短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项下各期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方、托管机构等中介机构的确定与

变更作出决定；
（5）授权董事会对本计划未列明相关内容作出解释；
（6）授权董事会决定当年度是否实施持股计划；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本计划所需的其他全部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公司股东大会

审行使的权利除外。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总股本由 934,762,675 股 （其 中 A 股 股 本 为 614,898,458 股 ，H 股 股 本 为

319,864,217 股） 增 加 至 943,585,025 股 （其 中 A 股 股 本 为 623,720,808 股 ，H 股 股 本 为
319,864,217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34,762,675 元增加至 943,585,025 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5、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修订后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6、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圣美生物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7、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

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
药有限公司及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二、
三、决议案投票结果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普通决议议案

1

《关于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子
项目实施地
点及投资计
划的议案》

总计 492,596,052 492,583,552 99.9975% 12,500 0.0025% 0 0.0000%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24,999,014 99.9500% 12,500 0.0500% 0 0.0000%

A股 263,219,138 263,206,638 99.9953% 12,500 0.0047% 0 0.0000%
H股 229,376,914 229,376,9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决议议案

2

《关于公司＜
中长期事业
合伙人持股
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总计 492,676,052 433,371,522 87.9628% 59,304,53
0 12.0372% 0 0.0000%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5,702,818 22.8008% 19,308,69
6 77.1992% 0 0.0000%

A股 263,219,138 243,910,442 92.6644% 19,308,69
6 7.3356% 0 0.0000%

H股 229,456,914 189,461,080 82.5693% 39,995,83
4 17.4307% 0 0.0000%

3

《关于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
司中长期事
业合伙人持
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计 492,676,052 433,512,181 87.9913% 59,163,87
1 12.0087% 0 0.0000%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5,617,077 22.4580% 19,394,43
7 77.5420% 0 0.0000%

A股 263,219,138 243,824,701 92.6318% 19,394,43
7 7.3682% 0 0.0000%

H股 229,456,914 189,687,480 82.6680% 39,769,43
4 17.3320% 0 0.0000%

4
《关于增加公
司注册资本
的议案》

总计 492,676,052 492,662,552 99.9973% 12,500 0.0025% 1,000 0.0002%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24,998,014 99.9460% 12,500 0.0500% 1,000 0.0040%
是

A股 263,219,138 263,205,638 99.9949% 12,500 0.0047% 1,000 0.0004%
H股 229,456,914 229,456,9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总计 492,676,052 492,662,552 99.9973% 12,500 0.0025% 1,000 0.0002%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24,998,014 99.9460% 12,500 0.0500% 1,000 0.0040%

A股 263,219,138 263,205,638 99.9949% 12,500 0.0047% 1,000 0.0004%
H股 229,456,914 229,456,9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为
参股公司圣
美生物提供
融资担保的
议案》

总计 492,676,052 492,659,152 99.9966% 12,500 0.0025% 4,400 0.0009%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24,994,614 99.9324% 12,500 0.0500% 4,400 0.0176%

A股 263,219,138 263,202,238 99.9936% 12,500 0.0047% 4,400 0.0017%
H股 229,456,914 229,456,9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
控股附属公
司丽珠单抗
提供融资担
保的议案

总计 109,778,256 109,766,356 99.9892% 11,900 0.0108% 0 0.0000%

是

其中：A股
中小投资
者

25,011,514 24,999,614 99.9524% 11,900 0.0476% 0 0.0000%

A股 25,011,514 24,999,614 99.9524% 11,900 0.0476% 0 0.0000%
H股 84,766,742 84,766,7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注：A 股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低于 5%的 A 股
股东。

本公司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担任点票监察员。本
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共同担任本次股东
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王先东律师和谢翔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广东德赛

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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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部分股票质押

融资到期还款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通知，获

悉阮鸿献先生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达成协议，将 2019 年 11 月 26
日阮鸿献先生向红塔证券申请办理的股票质押融资业务进行到期还款并解除股票质押 , 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原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 数 ( 万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阮鸿献 是 1,130 2019-11-26 2020-11-25 红塔证券 6.21% 股票质押融资
置换

上述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96 号）。

2、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根据相关资料，上述质押到期后自动延期，阮鸿献先生与红塔证券协商对上述 1,130 万股

股票质押融资进行还款解除质押。 该笔质押业务质押股数 1,130 万股，本次全部解除质押。
3、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阮鸿献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阮鸿献 18,192.109 30.56% 8,089.80 6,959.80 38.26% 11.69%
4、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 同时，阮鸿献先生

尚保留 112,323,090 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会首先采用
追加质押股票的方式， 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 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保证金的方
式，避免出现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申请 - 购回交易》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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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公告

公司董事叶依群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冯德崎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林行先生及财务总
监喻海霞女士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分别收到董事叶依群先
生、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冯德崎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林行先生及财务总监喻海霞女士发来的
《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因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交纳股权激励个税等资金需求，叶依群
先生、冯德崎先生、林行先生及喻海霞女士 4 位股权激励对象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 1,11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902%，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叶依群

2019年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份 大宗交易 2020年 12月 11日 20.16

254,500 0.0206
冯德崎 274,500 0.0222
林行 322,500 0.0261
喻海霞 262,500 0.0213
合计 - - - 1,114,000 0.090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叶依群
合计持有股份 1,330,000 0.1077% 1,075,500 0.0871%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32,500 0.0269% 78,000 0.0063%

冯德崎
合计持有股份 1,380,000 0.1118% 1,105,500 0.0895%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45,000 0.0279% 70,500 0.0057%

林行
合计持有股份 1,500,000 0.1215% 1,177,500 0.0954%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75,000 0.0304% 52,500 0.0043%

喻海霞
合计持有股份 1,350,000 0.1093% 1,087,500 0.0881%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37,500 0.0273% 75,000 0.0061%

合计 5,560,000 0.4503% 4,446,000 0.3601%
注：上述表格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作为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依群先生、冯德崎先生、林行先生及喻海霞女士
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3、叶依群先生、冯德崎先生、林行先生及喻海霞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报备文件
叶依群先生、冯德崎先生、林行先生及喻海霞女士《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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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英飞拓系统与深圳市高新投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暨公司为英飞拓

系统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2020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英
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担保额度， 英飞拓系统使用额度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在上述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授权额度内英飞拓系统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每笔
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 1 年。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全资子公司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英飞拓系统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在授权额度内英飞拓系统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
由具体合同约定。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本事项通过公司股东大会之日起 1 年。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2020 年 4 月 8 日、2020 年 8 月 8 日、2020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英飞拓：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英飞拓：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英飞拓：关于调整为
全资子公司英飞拓 （杭州） 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3）、《英飞拓：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二、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英飞拓：关于全资子公司英飞拓系统与深圳市高新投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暨公司为英飞拓系统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英飞拓系统与深圳市高新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保理”） 达成了融资合作意
向，审批通过保理业务授信额度 1 亿元（授信额度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配合英飞拓系统的合
作供应商申请反向保理供应链融资，具体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保理息
费合计 6.4%，在后续业务过程中按需要分批申请放款，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公司为该授信项
下英飞拓系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包括作为共同债务人与英飞拓系统共同承担到
期付款义务【即债务加入】），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英飞拓系统与高新投保理签署了《保理息费支付协议》（合同编
号：【V202000011】）， 约定了支付保理费用、 保理利息等义务由公司和英飞拓系统全体共同承
担。

近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英飞拓系统已向高新投保理申请将保理业务授信额度由 1 亿元
调整为 2 亿元（授信额度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配合英飞拓系统的合作供应商申请反向保理
供应链融资，具体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授信期限不超过 1 年，保理息费合计 6.4%，在后续业
务过程中按需要分批申请放款，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公司为该授信项下英飞拓系统的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包括作为共同债务人与英飞拓系统共同承担到期付款义务【即债务加
入】），担保期限不超过 1 年。

担保审议情况：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为英飞拓系
统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为 1.41 亿元人民币， 可用担保额度为 3.59 亿元人民
币；本次担保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为 2.41 亿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 2.59 亿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52694469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 333 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

询；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通信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公路安全设施、设备安装；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信息系统
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水处理工程、电子自动化工程、空气净化工程、建筑工程、
室内外装饰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工程、安全
防范系统工程、智能交通工程、通信系统工程、机电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市政工程、市政道
路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音响设备的安装（限现
场），舞台艺术造型设计，灯光设备、智能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室内外装饰设计；批
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广播电视设备（除专控），音视频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教学设
备，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三类），仪器仪表；组装、加工、生产：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许可项目：
消防技术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与公司关系：英飞拓系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英飞拓系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英飞拓系统财务状况：
单位：元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5,857,657.60 1,786,095,617.08
负债总额 1,504,490,445.77 1,474,089,713.18
流动负债总额 1,390,112,504.30 1,345,089,223.56
净资产 281,367,211.83 312,005,903.90

2020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19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723,307.81 986,095,809.20
利润总额 -30,752,218.85 54,738,485.21
净利润 -31,324,389.47 51,390,037.92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W4JP0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704 单元
法定代表人：樊庆峰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21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与商业保理相

关的咨询服务；信用风险管理平台的开发；企业信用征集评估；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高新投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高新投保理资产总额 50,262.67 万元，

净资产 50,176.22 万元，营业收入 287.30 万元，净利润 176.22 万元。
（三）关联关系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持有公司 26.3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英飞拓系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投控旗下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高新投保理 100%的股份，高新投保理为公司及英飞拓系统的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52,375.55 万

元（美元担保金额依据 2020 年 12 月 11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汇率中间价 100 美元 =654.05
人民币元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40.36%。 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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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八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长城证券 CP008 债券代码 072000286
债券期限 90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 2020年 12月 9日
起息日 2020年 12月 10日 兑付日 2021年 3月 10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3.02% 发行价格 100元 /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中国债券信
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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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55 号），获准非公开发行股票。 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批文的主要内容
1.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39,407,825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

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2.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4.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
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票发行事务的联系信息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本公司及保荐暨承销机构的主要联系信息如下：
1.本公司（发行人）
联系人：李丽培
电话：025-5260� 0072
邮箱：securities@aotecar.com
2.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蒲贵洋、岳阳
联系人：袁晓莉、黄薇宇、陈东
电话：010-5683� 9498
邮箱：yuanxiaoli@htsc.com、huangweiyu@htsc.com、chendong@htsc.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860� � � � � � � � � � 证券简称：顺鑫农业 公告编号：2020-04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白酒产品提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运营成本、生产成本等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北京顺鑫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拟对三牛系列产品在原价格基础上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400ml、500ml、1.5L：上调 10 元 / 瓶；255ml：上调 6 元 / 瓶。
本次价格调整计划自 2021 年 1 月 16 日起执行。 本次部分产品提价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

业绩产生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 � �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厦调查字 202010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
查。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9），2020 年 11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以上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
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
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
调查工作，根据相关规定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并说明相关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0-85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储士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

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储士升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2020 年 11 月 12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止）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等法律法规允
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674,789 股公司股份。

根据储士升先生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储士升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经过半，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 50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06%。 现将其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储士升 集中竞价交易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2月 10日 24.408 500,600 0.2006

注： 储士升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增加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储士升
合计持有股份 2,699,154 1.08 2,198,554 0.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74,789 0.27 174,189 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24,365 0.81 2,024,365 0.8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储士升先生上述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有关承诺的规定。

2、储士升先生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
份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储士升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储士升先生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持计
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储士升先生出具的《关于科大国创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863� � � � � � � � �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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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2020 年

11 月 26 日，《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9：15—9：25；9：

30—11：30 时和 13：00—15：00 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仙华南街 800 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
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 190,773,0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486%。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90,767,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47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5,81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8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4� %。
（五）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

下： （一）通过了《关于投资年产 200 万件铝合金汽车轮毂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0,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8%；反

对 2,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00 股；反对 2,180 股；弃权 0 股。

（二） 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0,7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8%；反

对 2,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000 股；反对 2,180 股；弃权 0 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马茜芝、姚轶丹认为：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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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调整前“龙大转债”转股价格为：9.56 元 / 股
2、 调整后“龙大转债”转股价格为：9.57 元 / 股
3、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 950 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龙大转债；债券代码：12811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
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龙大转债”的
转股价格应作出相应调整。鉴于公司于近期回购注销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龙大转债”转股价
格从 9.56 元 / 股调整为 9.57 元 / 股。 本次调整不涉及暂停转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12 月 14 日生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龙大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
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
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
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龙大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已于近期办理完成了 3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

998,288,980 股变更为 995,938,580 股，共计 2,350,4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本次注销股
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24%，回购价格为 3.732 元 / 股、3.711 元 / 股、3.721 元 / 股，本次用于
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8,768,848.4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龙大肉食：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48）。

根据上述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龙大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9.56 元 / 股调整为 9.57 元 / 股。 计算过程如下：

P0=9.56 元 / 股，A1=3.732 元 / 股，A2=3.711 元 / 股，A3=3.721 元 / 股，
k1=2,210,000/998,288,980=-0.22%，
k2=-130,000/998,288,980=-0.01%，k3=-10,400/998,288,980=-0.001%
P1=（P0+A1×k1+� A2×k2+� A3×k3）/（1+k1+k2+k3）=9.57 元 / 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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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和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期

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涉及人数为 3 人，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350,400 股，占回购前
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4.1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354%， 回购价格为 3.732 元 / 股、
3.711 元 / 股、3.721 元 / 股，回购总金额为 8,768,848.40 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由 998,288,980 股变更为 995,938,580 股。

2、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授予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涉及人数为 2 人，注销的股票期权
为 171,600 份，占注销前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1.03%。

3、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手续。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9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时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对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3、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权益数量及价格的
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
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5、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完成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激励计划向 220 名
激励对象授予 1665.17 万份股票期权，向 16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58.93 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上
市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

6、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原激励对象周树青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 13 万股、 注销其持有的 13 万份股票期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0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赵方胜、宋昱钢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二人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2.04 万股、注销宋昱钢持有的 4.16 万份股票期权。 此议案
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原因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激励对象赵方
胜、周树青、宋昱钢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的处理”中（三）的规定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等原因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的规定，决定回
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 3 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和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 此议案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

（二）回购数量
原激励对象赵方胜、 周树青、 宋昱钢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分别获授 2,210,000 股、130,000

股、10,400 股限制性股票。 周树青、宋昱钢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分别获授 130,000 份、41,600 份
股票期权。

（三）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

异动的处理”的“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中（三）的规定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
司裁员等原因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的规定。

公司上述离职已激励对象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3.70 元 / 股。 自激励对象获授公司
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期间， 公司未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股票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

综上，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 =3.70×（1+1.50%×D÷365）， 其中 D 为激励对象离职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
的天数。 赵方胜的回购价格为 3.732 元 / 股，周树青的回购价格为 3.711 元 / 股，宋昱钢的回购
价格为 3.721 元 / 股。

（四）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应就限制性股票回购向赵方胜支付回购价款 8,247,720 元，向周树青支付回购价

款 482,430 元，向宋昱钢支付回购价款 38,698.40 元，合计 8,768,848.40 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
金。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验字[2020]280004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 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998,288,980 股
变更为 995,938,580 股。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395,975 1.84 -2,350,400 16,045,575 1.61
高管锁定股 1,806,675 0.18 1,806,675 0.18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589,300 1.66 -2,350,400 14,238,900 1.4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79,893,005 98.16 979,893,005 98.39
人民币普通股 979,893,005 98.16 979,893,005 98.39
三、总股本 998,288,980 100.00 -2,350,400 995,938,580 100.00

注：以上比例的数据差异为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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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2020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5,000
万元，担保事宜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办理（具体担保额度、期限以银行签订合同为
准），为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华达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华达支行”）

签订了《开立涉外保函 / 备用信用证 / 非贸易项下非融资性风险参与业务协议》，向农业银行
华达支行提出开立涉外保函／备用信用证 / 非贸易项下非融资性风险参与申请。 在 202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源能”）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分行办理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金额为美元叁仟陆
佰万元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香港华源能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梁嘉慧
地址：香港南丫岛榕树湾大湾新村 50 号 2 楼
注册资本：港币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销售和进出口，天然气配套服务的相关咨询。
香港华源能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佛燃能源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9,130.39 万元，负债总额 6,354.32 万
元，净资产为 2,776.07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5,200.32 万元，利润总额 1,860.18 万元，
净利润为 1,860.18 万元。

香港华源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农业银行华达支行签订的《开立涉外保函 / 备用信用证 / 非贸易项下非融资性风

险参与业务协议》主要内容为：
1.甲方：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华达支行
3.被担保人：香港华源能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4.受益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分行
5.保函金额：美元叁仟陆佰万元整
6.保函失效日：2021 年 6 月 9 日
7.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8.违约责任：甲方未能及时履行赔付责任导致乙方对外垫款的，垫付款项视作逾期贷款。

自垫款日起， 乙方在逾期期间对垫付金额按日利率万分之伍（大写）（对应的年化利率约为
18.25%）向甲方计收利息。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316,034.00 万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 78,577.56 万元，占公司
经审计的最近一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24.95%。

2. 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金额。

3．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而提供担保外，无其
他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农业银行华达支行签订的《开立涉外保函 / 备用信用证 / 非贸易项下非融资性风

险参与业务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